泸州电大2006年秋季

教育管理、会计、工商管理、法学、汉语言、计算机应用、英语、数学、行政管理等专业论文答辩程序

1、 答辩前，答辩小组审阅学生论文，准备答辩提问。

2、 学生按答辩分组安排依次进入答辩场。

3、 学生进入答辩场后，向答辩教师问好并出示学生证、身份证证件，答辩教师验证学生身份。

4、 答辩开始，学生首先就自己所写毕业论文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等作概括性介绍（自述时间为10——15分钟）。

5、 学生自述完毕后，答辩教师提出问题，进行答辩。学生每回答完一个问题，要说回答完毕（答辩时间为20分钟左右，答辩问题不得少于4个）。每个学生的自述及答辩时间控制在40分钟内。

6、 答辩小组根据“答辩记录表”和评分标准评定学生论文答辩成绩。

7、 答辩完毕，具备论文评审及答辩主持人资格的教师在论文评审表上签字。

8、 答辩委员会按照成绩考核标准评定学生毕业论文成绩。毕业论文成绩由答辩成绩与论文指导教师初评成绩构成，答辩成绩与论文指导教师初评成绩各占50%。但答辩成绩不及格的应按毕业论文成绩不及格处理。（评定“优秀”等级者一般不超过全班人数的10%，但成绩评定应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要硬性按比例确定。）

9、 学校审核盖章，报四川电大终审。

10、凡毕业论文答辩不及格者，可允许重新答辩一次，但重新答辩的时间顺延至下学期组织答辩时进行。重新答辩成绩只记及格或不及格。重新答辩，费用由学生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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